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的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莱发喜”）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为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农集团”，现已更名为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西郊农场（简称“西郊农场”）、京泰百鑫

有限公司（简称“京泰百鑫”）、北京艾莱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艾莱宏达”）、

北京股权投资发展中心二期（有限合伙）（简称“投资发展中心”）、北京京国

管二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京国管二期”）六位原艾莱发喜

股东。上述原艾莱发喜股东向公司转让艾莱发喜合计90%的股权。 

2、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艾莱发喜90%的股权，艾莱发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金马工业区 

成立日期：1990年08月07日 

法定代表人：郭维健 

注册资本：13,314.162256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600000688M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冷冻饮品、乳制品、冰淇淋原浆、糕点；批发定型包装

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参考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43号《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后确定为130,526.928万元。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本次交易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 

4、实施情况 

2016年1月8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议案》等重组相关议案，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首农集团、

西郊农场、京泰百鑫、艾莱宏达、投资发展中心、京国管二期合计持有的艾莱发

喜90%的股权，并于2016年1月12日披露了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 

2016年5月6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重组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5月7日披露

了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2016年5月25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同意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6]84号)，同

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国有资产协议转让事宜； 

2016年5月27日，本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组事宜，并于

2016年5月28日披露了股东大会决议等相关文件； 

2016年8月1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新西兰海外投资主管部门的审

批； 

2016年9月6日，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同意对本

公司收购艾莱发喜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2016年9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委员会下发《关于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设立为内资企业的批复》（顺商复字[2016]139号），批准投资发

展中心、京国管二期、首农集团、西郊农场、京泰百鑫分别将各自持有的艾莱发

喜的全部股权，艾莱宏达将其持有的艾莱发喜股权中的4.68%转让给三元股份；

股权转让后，艾莱发喜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章

程终止，同意艾莱发喜股权转让设立为内资企业。 

截至2016年10月，本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已按约定完成了有关资产交割、过户

及转让价款支付手续。 

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情况 

2016年1月8日和5月6日，三元股份与首农集团、西郊农场、京泰百鑫和艾莱

宏达（以下合称“补偿承诺方”）签署了《重大资产购买之盈利补偿框架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的补偿承诺方为首农集团、西郊农场、京泰百鑫和艾莱

宏达四位股东。本次交易中，补偿承诺方向三元股份转让艾莱发喜合计50.87%的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约73,776.720万元。根据艾莱

发喜的评估值预估数，艾莱发喜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拟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估数分别为84,418,077.15元、92,572,616.63元、

101,634,320.86元。补偿承诺方保证，标的资产在2016年-2018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累积净利润数，不低于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否则，补偿承诺方同意就差额部分依据《盈利补偿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给予三元股份补偿。 

本公司在进行2018年度审计时，对标的资产在2016年-2018年实际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累积净利润数与《盈利补偿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标的

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的差额予以审查，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

应支付的补偿金额，则补偿承诺方应当另行以现金方式进行减值补偿。补偿承诺

方中任一方应支付的减值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任一方应支付的减值补偿金

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应支付补偿金额）÷标的资产交

易价款总额]× 该任一方收取的交易作价。 

注1：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

除盈利补偿期间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注2：前述“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应支付补偿金额”指按照协议约定计算的

补偿承诺方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时应支付的盈利补偿金额； 

注3：前述“标的资产交易价款总额”指补偿承诺方应收取的标的资产交易

对价总额； 

注4：该“任一方收取的交易作价”指补偿承诺方中的任一方应收取的标的

资产转让价款。 

三、本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127号）的规定，以及本公司与首农集团、西郊农场、京泰百鑫和艾莱宏达

签订的《重大资产购买之盈利补偿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编制。 

同时，本公司对标的资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减值测试的依据是北

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出具

的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 060387 号《资产评估报告》。 

四、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1、委托前，本公司对中同华评估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

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2、中同华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

在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后，在本次评估中选

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 

3、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述，艾莱发喜100%股权于2018

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为200,131.00万元，则标的资产（即艾莱发喜50.87%股权）

的评估价格为101,806.64万元，补偿期内，艾莱发喜利润分配3,000万元，扣除补

偿期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后，标的资

产价值103,332.74万元，高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4、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同华评估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中同华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同华，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

结果和原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24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结果可比，需

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资产评

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

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2018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